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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

107 年 6月 15 日 107 年度第 1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

一、目的 

   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，為防止本校各類工作者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

受身體或精神不法侵害，應妥善預防及處置職場暴力事件，確保工作者之身心健

康。因此本校依工作者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，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

畫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，以達預防及處置職場暴力之目的。  

 

二、適用對象 

    本計畫適用於校內之工作者。 

 

三、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業務 

（一）擬訂並規劃本計畫。 

（二）公布「禁止工作場所職場暴力之聲明」。 

（三）提供疑似遭受身體或精神不法侵害之工作者諮詢服務管道。 

（四）宣導及衛教。 

 

四、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實施程序 

（一）由學校宣示校內「禁止工作場所職場暴力之聲明」並公布於網頁。 

（二）疑似遭受身體或精神不法侵害之工作者，可至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尋 

    求相關身心諮詢服務及法律諮詢服務管道，並告知可申訴之相關業管單位。 

（三）每年定期宣導職場暴力相關衛教。 

（四）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其他法令相關規定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（五）本計畫執行紀錄或文件等應歸檔留存三年以上，本計畫為預防性之管理， 

 若已出現不適症狀請儘速就醫。 

 

五、本計畫經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。 

 

 

 

 




